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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致：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 

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)接受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金勇敏律师、倪小燕律师(以下简称“本所律师”)出席公

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上市公

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

投票实施细则》等中国（仅为出具本法律意见的目的，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

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）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

资格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

本ꤿ頁쌿頀范性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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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代表股份数 20,167,853 股，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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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06,521,582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（含网络投票股东）所持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82％；反对 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（含网络投票股

东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8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（含网络投

票股东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20,159,653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

投资者（含网络投票股东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68%；反对 8,7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（含网络投票股东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432%；弃权 0 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（含网络投票股东）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经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

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

章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(正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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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高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勇敏  律师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倪小燕  律师 

 

2017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